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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重庆市规范私人小客车

合乘出行暂行规定的通知
渝府办发〔2016〕269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暂行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6 年 1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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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暂行规定


为规范我市非盈利性私人小客车合乘（以下简称合乘）出行行

为，厘清非法营运行为与合乘的界限，保障人民群众安全、便捷出

行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
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58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以及交通运

输部和我市的有关规定，制定以下暂行规定。

一、合乘，也称为拼车、顺风车，是指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

发布出行信息，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

车、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。本暂行规定主

要规范通过互联网方式实施的合乘。

二、合乘各方包括合乘信息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合乘平台）、

合乘服务提供者和合乘者。合乘平台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

服务平台，整合供需信息，提供合乘服务的企业法人。

三、合乘服务提供者通过合乘平台提供合乘出行的，应遵守以

下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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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合乘平台进行实名注册，并提供合乘出行车辆的号牌、

车型、年检记录以及保险状况等信息。

（二）使用公安部门年检合格的车辆，并在合乘平台提前发布

出行计划及线路。

四、合乘平台提供合乘信息服务的，应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核实并登记合乘服务提供者身份、车辆信息。

（二）提供合乘协议文本、合乘运作流程、网上签约服务、合

乘出行信息、评定信用等级等服务内容。

（三）按照规定计算出行费用，并能够预先告知合乘者燃料成

本分摊费用。

（四）将提供合乘出行的车辆相关信息接入政府监管平台，并

实时传输合乘出行信息。车辆信息包括车辆号牌、行驶轨迹、提供

出行时间和出行次数等。

（五）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范措施，依法合规

采集、使用个人信息，严格保护数据安全，除交通、公安等部门依

法行使监督检查权或者刑事侦查权需要合乘平台提供合乘双方信

息外，合乘平台不得泄露合乘双方的信息，不得侵害用户合法权益

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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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提供主城区域内或远郊区县（自治县）区域内的合乘信

息服务。

（七）不得设置合乘服务提供者预先查询合乘者需求信息的功

能（与合乘者签订合乘协议后方可查询），但应具备合乘者预先查

询合乘服务提供者供给信息的功能。

（八）实时公布合乘服务提供者信用、车辆登记和车辆保险等

信息，并建立和落实投诉快速处理制度。

五、利用合乘信息平台发布出行信息的，合乘平台、合乘服务

提供者和合乘者三方应当签订合同。利用其他方式提供合乘的，参

照合乘信息平台合乘方式，事先约定合乘服务提供者和合乘者双方

权利义务。

六、合乘出行分摊费用仅限于车辆燃料成本及通行费，除此之

外，合乘平台、合乘服务提供者不得收取时间计费或其他任何费用。

车辆燃料成本应按照合乘车辆车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登记的综合

工况百公里油耗、燃油实时价格、合乘里程计算；通行费应按照合

乘路段发生的路、桥通行直接费用据实计算。合乘平台可在合乘者

分摊的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信息服务费。

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

- 5 -

七、合乘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，为合乘各方自愿的民事行

为，相关权利、义务及安全责任事故等责任由合乘各方依法、依约

自行承担。

八、合乘各方应配合执法检查，并主动提供合乘信息。禁止利

用合乘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，违反者由有关部门按照非法营

运行为依法查处。


